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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阮占江 帅标
□ 本报通讯员 蔡瑜华

　　近日，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晃州镇村民张
某与前妻因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及孩子抚养
费问题发生矛盾，争吵激烈。经村级3次、镇级2次
调解未果，上报至县综治中心后，中心迅速组织县
法院、县司法局和妇联婚恋纠纷调解专家共同协
调，在多部门联动配合下，双方当事人达成共识，
并签订调解协议。这是新晃县综合运用“321”矛盾
纠纷调解工作法的一个缩影。
　　“‘321’矛盾纠纷调解工作法，即一起矛盾纠
纷发生后，村级至少组织调解3次，镇级至少组织
调解2次，县级至少组织调解1次。”新晃县综治中
心主任姚仲木介绍说，该工作法既给予镇村两级
充分的信任和足够的尝试空间，又避免了矛盾纠
纷在镇村两级久拖不决而引发风险。
　　值得一提的是，县级层面进行的最后一次综
合性调解，是矛盾纠纷进入诉讼程序前最后一道
“防火墙”。如调解失败，则依法导入诉讼渠道，实
现人民调解与司法诉讼的无缝衔接。

　　“机制、流程确立了，矛盾纠纷调解效率就
会提高很多。”新晃县司法局副局长陈立昀介绍
说，以张某与其前妻的矛盾纠纷为例，村里先后
组织3次调解，虽然未成功，但稳定了当事人情
绪，避免了事态进一步恶化。转到镇里后，由镇
政法委员牵头，组织镇妇联、司法所、派出所、
村书记对该矛盾纠纷共同进行分析研判、开展
调解。调解员们通过情况分析、案例解析和法律
宣传等方式，劝解当事人换位思考，依法表达合
理诉求，虽仍未达成一致，但当事人之间的矛盾
冲突持续降级，为县级最终调解成功打下良好
基础。
　　“作为镇级人民调解员，我全程参与了这起矛
盾纠纷的调解。在与县里调解专家的交流中，我深
受启发，为以后调解类似矛盾纠纷积累了经验。”
晃州镇人民调解员杨仕河说。
　　徐祖龙是贡溪镇上田村村民，2020年受聘担
任村级人民调解员，曾参与村里上百起矛盾纠
纷调解。谈及工作法实施以来的变化，徐祖龙
说：“自从施行‘321’矛盾纠纷调解工作法以来，
我们村级人民调解员的事虽然多了，但村里的

矛盾纠纷少了，村民之间的隔阂消除了，邻里关
系更和谐了。”
　　据了解，今年以来，新晃县67.9%的矛盾纠纷
在村一级得到化解，23.8%的矛盾纠纷在镇一级得
到化解。
　　“‘321’矛盾纠纷调解工作法将宏观的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理念，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调解
流程。”新晃县委政法委副书记吴小华介绍说，
该工作法既保障了矛盾纠纷双方当事人权利，
给予当事人充足的基层化解机会（村级3次），又
设置了明确的流程时限（总数6次），防止矛盾无
限期拖延，兼顾效率与公平。同时，确保县级宝
贵的司法行政资源能够集中用于解决真正疑难
的、基层无法解决的“硬骨头”，实现治理资源的
优化配置。
　　此外，新晃县“321”矛盾纠纷调解工作法还依
托人民调解组织，激发群众的主体意识，抓实“末
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力量，让群众成为解决问题
的参与者而非旁观者。
　　据统计，今年以来，新晃县共调处矛盾纠纷
1043起，调解成功率达97.3%，同比提升5.9%。

□ 本报记者   
     宋学鹏 王  莹
□ 本报通讯员

 李  婷

　　一张泛黄的欠
条，承载着潘某10余
年的追款之路。近
日，他拿着这张欠条
来到福建省三明市
沙县区综治中心，驻
点法官仅用几天时
间就为他解开了多
年的“法结”与“心
结”，让他顺利拿到
司法确认裁定书，成
功追回欠款。
　　近年来，沙县区
人民法院积极探索
新时代“枫桥经验”
实践路径，主动融入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大格局”，将立案、
调解、速裁全流程嵌
入区综治中心，出台
《融入综治中心多元
调解工作的暂行规
定》，构建“一站式受
理、多部门联动、全
流程化解”的矛盾纠
纷化解新格局。
　　沙县法院打破传
统“先调解、后审查”模式，在综治中心设立司
法确认快速通道，建立“调解员现场调解、法
官在线指导、文书即时生成”工作模式，对权
利义务明确的调解协议实行“当场受理、同步
审查、即时确认”，赋予调解成果强制执行力。
　　自2024年4月入驻综治中心以来，沙县
法院共完成司法确认案件202件，自动履行
率超92%。
　　今年4月1日，一起因房屋漏水引发的相
邻权纠纷在沙县区综治中心的速裁法庭内得
到高效化解。
　　此前，楼上住户刘某因装修破坏防水层
导致楼下住户张某房屋受损，赔偿问题拖了
两年仍未解决。当该纠纷流转至综治中心后，
驻点法官联合特邀调解员采取“现场勘验+
情绪疏导”的方式，促使双方在速裁法庭当庭
达成赔偿协议。
　　据了解，沙县区综治中心以沙县区法院
构建的“分级过滤、闭环处置”解纷机制为基
础，设立矛盾纠纷分流枢纽，对物业、家事、相
邻关系等民生纠纷实施“精准分诊、专项化
解”。同时，沙县法院还向乡镇综治中心派驻
干警42名，开展“巡回问诊”102次，推动乡镇
矛盾纠纷就地化解。
　　数据显示，自2024年4月入驻综治中心
以来，沙县法院累计化解矛盾纠纷600余
件，其中涉民生案件占比超70%，群众满意率
达98.5%。
　　此外，针对医疗纠纷、劳动争议等专业性
较强的“硬骨头”案件，沙县法院还以综治中
心为枢纽，整合行政部门、行业协会、专业调
解组织等力量，形成“法律+专业+心理”的立
体化调解模式，实现“事心双解”。

□ 本报记者 刘玉璟

　　“以前觉得邻里纠纷、生活难题解决起来又慢
又麻烦，现在好了，不管是停车剐蹭，还是小区污
水外溢纠纷，都能在综治中心或社区的帮助下快
速理顺，咱们老百姓心里踏实多了。”近日，内蒙古
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化德县先锋社区居民王大爷向
《法治日报》记者讲述如今的变化。
　　从矛盾纠纷“难化解”到“快处置”，从民生诉求
“多头跑”到“一站办”，化德县以综治中心规范化建
设为抓手，创新整合县综治中心、信访接待中心、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三心”资源，构建“一站式受
理、全链条处置、闭环化管理”的服务体系，用一个个
鲜活案例书写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民生答卷”。
　　回忆起今年5月那起停车剐蹭纠纷，长顺派出所
民警常志强和丁斌仍心有余悸。当时康某报警称其
在家门前遭人殴打，民警到场后发现，这是一起因停
车剐蹭引发的冲突，双方均受伤且态度强硬，随时可
能升级为“民转刑”案件。派出所多次联合社会工作
者调解无果后，于7月将案件移交县综治中心。
　　“这类纠纷光靠单一力量不行，必须整合公检

法司专业资源，既讲法律边界，又疏解对立情绪。”
化德县委政法委副书记史炜说。
　　7月4日，由县委政法委牵头，综治中心组织派
出所、法院、检察院、律师及专职调解员成立专班，先
“背靠背”与双方沟通。民警摆调查事实，司法人员解
读相关法律、以案释法说明互殴后果，社工则耐心疏
导情绪。最终，原本剑拔弩张的双方终于握手言和，
签订《治安调解协议书》。
　　“原本以为拆迁的事得跑好几趟、等好久，没想
到乡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主动上门了解情况，还帮
我们协调解决，真是省了不少心。”白音特拉乡白头
村村民姚玉龙兄弟，此前因整村搬迁时房屋被拆未
获通知，多次通过12345热线和信访反映诉求。
　　记者在白音特拉乡综治中心看到，墙上悬挂
的信访代办工作流程图清晰明了。
　　“我们推行‘信访代办员’全程代办，严格落实
‘首问负责制’和‘限时办结制’，就是要做到让群
众‘最多跑一次’。”白音特拉乡党委副书记、政法
委员谢向成说。
　　针对姚家兄弟的诉求，乡党委立即牵头成立
专班，下沉一线入户走访、查阅资料，最终确认村

委会因搬迁任务紧未联系到姚玉龙兄弟，存在工
作失误。专班随后组织协调会，邀请县司法局、法
院工作人员提供法律支持，一方面批评通报村委
会，另一方面向姚家兄弟解释政策，引导双方达成
和解。
　　“信访工作不能只‘办结’，更要‘办好’。”谢向
成向记者展示信访事项台账，从甄别登记到办结
反馈、终结回访，每一步都有记录，“我们还定期召
开联席会议，分析社情民意，把矛盾隐患消灭在萌
芽状态。”谢向成说。
　　化德县通过制定标准化工作流程，对群众通
过综治中心现场反映、信访接待中心来访、12345
热线等渠道提出的诉求，统一进行登记、分类、派
单、办理、反馈和评价，实现信息互通。
　　截至目前，县、乡镇两级综治中心共受理矛盾
纠纷案件97件，成功调解94件，其中疑难复杂案件
11件；协调县处级领导接访约访下访149次，接待
群众195批次共422人次，化解信访事项84件；12345
热线派发工单3547件，办结2943件，响应率达
99.96%，办结率达82.97%。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核心是‘为民’，要整合

资源、调动力量，让群众诉求有回应、难题有解法。”
化德县委政法委书记赵建国说，化德县近年坚持和
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为
核心，一方面整合综治、信访、12345热线资源，建立
“一站式”服务体系，通过“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
办理”实现“一窗通办”；另一方面推动“党小组+网
格长+联户长”“铁三角”机制下沉，延伸治理触角。
　　同时，化德县健全督查督办、考核问责制度，
将“三心”工作纳入年度考核，出台《“一中心三平
台”考核办法》，设响应率、办结率、满意率指标，打
通多平台数据库实现信息互通；推行“线上+线
下”服务，线上靠热线、政务App保服务不间断，线
下结合“铁三角”提供专家调解、法律援助，形成
“民生+法治”治理格局。
　　下一步，化德县将继续深化综治中心建设，提
升调解员专业素养，完善“民情收集—处置—反
馈”闭环机制，持续深化“三心联动”改革创新，完
善工作机制，让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既有“力度”，能
及时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更有“温度”，能贴心服
务群众、解决难题，真正织密平安和谐的治理网
络，努力打造服务新标杆。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 本报通讯员 王  月 李思琪

　　今年以来，在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的探索与实践中，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哈密市坚持和发展新时
代“枫桥经验”，立足预防、立足调
解、立足法治、立足基层，让“有矛
盾纠纷去综治中心”成为当地群
众的共识。
　　“我市将综治中心规范化
建设作为政法工作主抓手，构
建‘市统筹抓总、县区聚力攻
坚’的联动工作格局，紧扣矛盾
纠纷‘一站式’化解，激活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新动能，打造更
高水平的平安哈密、法治哈
密。”近日，哈密市委政法委常
务副书记田凯接受《法治日报》
记者采访时说。

只跑一地

　　13名务工人员被工程项目方
拖欠劳务费，因未签订劳务合同
维权困难。近日，他们到巴里坤哈
萨克自治县综治中心求助，“一站
式”闭环解纷机制随即启动，在综
治中心的协调下，司法局工作人
员梳理劳务关系、固定证据，提出
劳务费核算方案；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工作人员依职能对劳务
关系、劳务费标准等予以明确，争
议双方最终和解，务工人员拿到
劳务费。
　　今年以来，哈密市推动全市3
个区县完成综治中心新建或改造
工作，采取常驻、轮驻、随驻相结
合的模式，调动整合各方力量，打
造“一窗受理，多元联动”服务
平台。
　　伊州区在综治中心划分引
导受理区、多元化解区、指挥调
度区3个区域，设置7个调解室和
12个功能室，实现矛盾纠纷调处
专业化、精细化。伊吾县按照“1+
6+7+N”(1个中心、6家单位常驻、
7家单位轮驻、N支社会力量随
驻)工作模式，推动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从“碎片应对”向“系统治
理”转变。巴里坤县构建“三区一
厅九室”(3个综合服务区、1个接
待大厅以及9个功能室)工作格
局，选派调解经验丰富、群众工
作能力突出的业务骨干常驻综
治中心，提供全方位司法服务。
　　哈密市各区县综治中心构建
前端受理、中端分流、后端督办的
“一站式”全链条闭环解纷机制，
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小、处置在
早”，今年以来已接待群众3630人
次，受理各类矛盾纠纷2000余件
次，化解成功率达91%。

高效解纷

　　哈密市在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中探索矛盾纠纷特色化解模
式，不断丰富和发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哈密实践”。
　　“我们将物业、家事、合同等类型纠纷通过综治中心协同式
平台精准匹配至对应调解室及人民调解员，大大提高了调解成
功率和群众满意度。”伊州区委政法委副书记张彦平说。
　　伊州区某小区业主王某因与开发商存在房款纠纷，连续13
年拒交物业费，被物业公司诉至法院。近日，此案通过诉调对接
机制转入伊州区综治中心，入驻综治中心的伊州区人民法院法
官陈湘向双方释明以房款纠纷为由拒交物业费缺乏法律依据，
王某认识到自身错误，物业公司也让步同意减免部分滞纳金，双
方和解，王某一次性结清了物业费。
　　“在综治中心，我努力推广‘诉前调解+司法确认’模式，降
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有效化解矛盾纠纷。”陈湘谈及“新岗位”
颇有成就感。
　　今年以来，在哈密市委政法委统一部署下，各区县围绕矛盾
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路线图”，突出登记受理、分析研判、先行
调解、裁决诉讼、指挥调度5个环节，制定综治中心工作流程、日
常管理制度等10余项制度规范，推动3个县级综治中心建立全流
程运行工作机制，辐射带动乡镇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通过引
导、协同和督办，让治理始终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发力，确保责任
落实到人、问题解决到位。

数智赋能

　　今年4月，伊吾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迪女士遭遇家暴
的警情，在处置的同时将警情推送至县综治中心。综治中心启动
妇女儿童维权响应机制，相关单位迅速采取保护措施。法院发出
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施暴人接近迪女士；妇联为迪女士提供心
理疏导和临时安置帮助；公安机关跟踪核查，确保人身安全保护
令得到有效执行。
  在多方协作下，迪女士逐步走出家暴阴霾，并于8月经法院
判决离婚，开启新生活。
　　“警情—联动—保护”全流程精准办案，彰显哈密在维护妇
女儿童权益方面的机制效能和法治温度，也开拓以“智”促“治”
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新路径。
　　近年来，哈密市依托算力产业优势，连接和打通110接处警、
信访、12345政务服务等行业部门数据平台，并通过“新疆平安E
家”App转办各类矛盾纠纷及群众困难诉求，建立覆盖全市的网
格治理微信群，基层公共服务智能化供给水平大幅提升。今年以
来，哈密市通过各类智慧系统受理登记矛盾纠纷1396件，先行化
解1266件。
　　目前，哈密市通过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打造“市级指挥中
枢+县级枢纽+乡级支点”治理框架，整合行业部门资源，汇聚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力量，完善线上线下联动机制，强化科技赋能，
实现矛盾纠纷全周期预防化解，推动传统治理向智慧治理转型
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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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矛盾纠纷有力度也有温度
内蒙古化德县整合“三心”资源实现民生诉求“一站办”

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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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新晃“321”工作法调解矛盾纠纷见成效

超九成矛盾纠纷化解在村镇

　　近日，天津市红
桥区居民刘阿姨因
小区杂物堆放问题
与小区物业、邻居产
生矛盾，她来到红桥
区综治中心寻求帮
助。驻综治中心的红
桥区人民检察院干
警联动相关部门工
作人员成功调解这
一纠纷。图为刘阿姨
到综治中心签署调
解协议。

本报记者
范瑞恒

本报通讯员
伊帅 摄

□ 本报记者   张  冲
□ 本报通讯员 王彦琦

　　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区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
范化建设，按照“中心吹哨、部门报到”要求，选用
“综治中心+信访中心”模式，整合公检法司、信
访、人社等部门调解资源，打造“114+N”工作方
法，为群众的诉求提供登记、受理、转办、办理“一
体化”服务，实现矛盾纠纷“一站式”化解。
　　近日，大同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史国庆告诉
《法治日报》记者，大同区委政法委统筹协调政法
单位和行业部门力量，推动各部门职能、人员、信
息、资源等有效整合下沉综治中心，形成多元化调
解合力。自6月3日实体化运行以来，大同区综治中
心已开门接待来访群众200余人次，受理化解各类
矛盾纠纷70余条，化解率100%。
　　为进一步提升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的知晓度
与影响力，大同区综治中心精心统筹，组织各乡
镇、街道及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宣
传活动，营造良好氛围。
　　大同区综治中心结合工作特点，采用“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宣传方式。线下在社区广场、市场
等人员密集区域悬挂条幅、发放宣传资料，通过面
对面讲解，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过往群众介绍综

治中心工作职能及重要意义；线上通过智慧广播
平台扩大宣传覆盖面，让群众随时随地都能了解
到综治中心工作内容。同时，利用1014个网格互联
集群推送综治中心宣传图文及小视频，形成“广播
有声、指尖有料”的宣传格局。
　　“自综治中心开展宣传活动以来，效果显著，
赢得了群众的广泛认可。”大同区综治中心副主任
刘思义介绍说，宣传活动结束后，综治中心事件受
理量提升60%，涵盖矛盾纠纷化解、法律咨询等多
个事项。
　　6月11日，大同区外卖员李某向区综治中心反
映，某外卖平台给他结算工资时少付近800元，他
希望能讨回这笔工资。
　　大同区综治中心接到求助后，迅速启动“一站
式”矛盾化解机制，鉴于纠纷涉及劳动报酬，第一
时间联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部
门。该局工作人员耐心倾听李某陈述，细致核查配
送记录与结算凭证，并通过电话与平台负责人沟
通。沟通中，一方面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向平台负
责人阐明“用人单位应当按照约定及时足额支付
劳动报酬”的法律义务，明确单方变更报酬标准的
违法性；另一方面向李某细致解读维权途径，引导
其依法理性表达诉求。经过多轮沟通，平台负责人
认识到自身行为的不当，立即通过微信向李某支

付拖欠的800元报酬，双方握手言和。
　　大同区综治中心干事徐畅说，此次纠纷的圆
满化解，是大同区综治中心“一站式”矛盾化解机
制高效运转的生动实践。通过联动职能部门，既以
法律为依据厘清权责，让平台老板正视自身行为
的违法性，又为劳动者明晰维权路径，实现“情理
法”的有机融合。
　　大同区综治中心严格执行专人坐班制度，接
待来访群众并做好登记。各职能部门业务骨干通
过常驻、轮驻、随驻等方式入驻综治中心，确保能
够准确、清晰回应群众诉求。
　　大同区综治中心每日对群众来访事项进行整
理归档，建立清晰可查的工作台账，同时安排专人
时刻关注平台，查看分拨至职能部门的事件化解
处置情况，对未及时化解的事项，第一时间向部门
或属地发送《工作提示函》及《风险提示函》。中心
每周、每月会对矛盾纠纷的化解情况、各部门的处
置效率、存在的共性问题等进行全面梳理与分析，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不断优化工作流程，为后续
工作开展提供遵循。
　　大同区综治中心主任刘莹说，大同区将始终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常态化推进矛盾纠纷调解、政
策解读服务、法律援助咨询等工作，切实保障群众
办事解纷“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

群众办事解纷“只进一扇门”
大庆大同区综治中心为群众提供“一体化”服务


